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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新民厦门市达超工贸有限公司“9·5”

一般中毒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9月5日3时36分许，在同安区工业集中区湖里园29厂

房，厦门市达超工贸有限公司发生一起氰化钾溶液中毒事故，造

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同安区人民政府授权区应急局牵头，成立由区应急局、同安公

安分局、区总工会、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新民街道办事处、区

工业园区管委会等单位组成的同安新民厦门市达超工贸有限公

司“9·5”一般中毒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并邀

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和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

况，初步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

个人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

防范措施和建议。

经调查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因厦门市达超工贸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进行作业；公司未严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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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和使用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情况

企业名称：厦门市达超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超工贸

公司”)，住所：厦门市同安区工业集中区湖里园29、30厂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705404259F，法定代表人：朱锦恋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1999年

03月15日，核准日期：2024年01月26日，注册资本：1000.000000

万人民币，登记机关：厦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经营范围：其他未列明电力电子

元器件制造；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

理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铸造；经营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达超工贸公司是厦门市同安区规上企业，从业人员有150人

，该公司于2021年11月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立了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等。但是公司安全管理存在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夜间安全管理力量比较薄弱，未监督

从业人员按照要求佩戴和使用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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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用品，从业人员未按要求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员工

安全意识比较淡薄。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9月4日20时，达超工贸公司夜班人员付林等开始上班

。5日凌晨3时36分31秒，镀银线线长付林未佩戴防毒口罩站在3#

与4#镀银槽中间的吸气罩上，面对4#镀银槽弯腰处理行吊故障

，尔后离开；3时39分07秒至31秒，付林到上挂件区跟甘小春和

王学军说，不用再上挂了；3时51分40秒至57秒，付林到上挂件

区推动挂件；4时8分15秒至22秒，产品在下放到4#镀银槽时产

生气泡，槽内液体溅到付林嘴巴里，他走到下挂区跟下挂工人付

晓玲（付林老婆）、李万春说，他嘴巴溅到了药水，然后在洗手

池用水清洗嘴巴；4时09分31秒至44秒，付林摇摇晃晃走向办公

室跟正在休息的同班工友浦冰、甘小春说，他嘴巴溅到药水，尔

后前往下挂区旁边的洗手池再次冲洗嘴巴；随后，付晓玲前往洗

手池找付林，看到付林躺在地上，工友蒲冰托着付林的头，现场

人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将付林抬到一楼等救护车；4时20

分许，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将付林送往厦门市第三医院抢救

；6时48分左右，付林经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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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林所在站位置

氰化钾和氰化银钾混合液

图 1事故现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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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同安区工业集中区湖里园29号厂房达超

工贸公司三楼电镀车间的4#镀银槽。4#镀银槽大小为1.6米*0.8

米*0.9米，经检测：4#镀银槽的银浓度18.9g/L（工艺要求18-25g/L

）,4#镀银槽的氰化银浓度23.45g/L（工艺要求22-32g/L）,4#镀

银槽的游离氰化钾浓度126.67g/L（工艺要求100-160g/L）。事故

发生在夜间，现场灯光照明情况正常。事故未造成设备设施损坏

，未造成氰化钾溶液泄露。

（五）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死者姓名：付林，男，35岁，四川省富川县人，身份证号：

5103221989****4731，达超工贸公司镀银线线长，在本次事故中

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为95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同安区应急管理局、同安公安分局、新民街道等政府部门接

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了解事故情况

，要求企业做好善后工作，开展调查取证，并将相关情况上报区

委区政府、市应急管理局和110指挥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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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达超工贸公司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第一时间将付林送往厦门市第三医院进行抢救。

（三）善后处理

事故发生后，新民街道立即开展善后处置工作。9月12日，

达超工贸公司向死者家属支付赔偿款，并签订赔偿协议；9月22

日，死者家属将死者遗体火化。事故相关善后处理工作完成。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从应急救援情况看，各部门都能够迅速响应，妥善开展处置

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及时、准确上报事故信息。此次事故善后

处理工作得当，未发生次生、衍生事件，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达超工贸公司镀银线线长付林安全意识淡薄，未按公司规定

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进行涉剧毒溶液作业，是事故发生

直接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

达超工贸公司危险源辨识不足，镀银线镀银槽防溅措施防护

不到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未严格监督从业人员按要

求正确佩戴和使用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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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予责任追究人员（1 人）

付林，达超工贸公司镀银线线长，安全意识淡薄，未正确佩

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进行作业，最终导致事故发生。鉴于其已

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问责人员（1 人）

朱锦恋，女，福建省厦门市人，现任厦门市达超工贸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履行安全管理职

责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1，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2的规定，由同安区应急管理局给予

行政处罚。

（三）建议问责单位（1 家）

达超工贸公司存在未采取可靠措施防止氰化物溶液飞溅，未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严格监督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要求佩

戴和使用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违反《中华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

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

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

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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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3、第四十五条4的规定。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5的规定，由同安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

五、事故主要教训

（一）夜间安全管理力量比较薄弱

达超工贸公司虽然成立安全管理机构，任命一名主要负责人

和2名专职安全管理员，但是上夜班时，主要负责人和专职安全

员均不在位，公司的安全生产由线长负责，公司未能发现镀银线

线长付林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

（二）隐患排查不全面

公司提供的《生产作业过程中人的不安全行业辨识表》中，

共排查65种不安全行为，没有排查出氰化物中毒的不安全行为和

紧急处置措施，没有采取可靠措施做好氰化物溶液防溅工作。

（三）应急演练针对性不强

公司组织的应急演练有危险化学品（硝酸）接触伤害应急处

理演练、危险剧毒氰化物操作培训、电镀槽破损泄漏应急处理演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

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

告。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

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

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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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污水处理站设备故障演练、消防应急演练等。但缺少对氰化

物中毒情况应急演练。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达超工贸公司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巩固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的建设成果，

落实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科学合理分配安全管理力量，保证

安全管理员全过程参与员工生产，深入排查消除安全生产隐患，

加强对员工安全教育培训，督促员工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完善生

产安全应急预案，加强防中毒专项应急预案的演练，防止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

（二）同安区新民街道办事处，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

反三，开展警示教育，以案说法，切实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责任，

加强辖区内企业的安全巡查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督促辖区企业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防止发生类似事故。工业园区管委会要依据职责，

履行监督检查责任。

（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要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

导督促企业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区应急管理

局，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对全区氰化钾使用企业的安全生产

情况全面排查整治，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厦门市同安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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